
高雄市扯鈴協會第四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103年 2月 27日（星期四）上午10時 0分開始
地    點：楠梓國小家長會辦公室
出席人員： 11  人（詳如簽到表）
請假人員：  9  人
列席人員： 12  人
主　　席：呂正鐘          司儀:楊政宗               記錄：簡榆庭
一、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呂理事長正鐘)
    今年城市盃比賽定於6/28舉行，要麻煩大家多費心；城市盃已逐漸成為國
    際性比賽，此次會邀請馬來西亞、大陸前來比賽，希望本會能更茁壯。以
    下幾點建議：   

1.理監事及各位委員們都能積極參與協會事務推展，但會員們的團結有待
  加強，可以定期舉辦一些活動讓會員互相認識交流，維繫感情，增加向
  心力。

    2.新進會員可列席理監事會議，讓彼此多認識。
    3.聚餐時大家輪流請客，理監事也可捐款，增加對協會的凝聚力。
    4.煉油廠經費今年度可能無法申請了，會址若設於楠梓，可請里長幫忙向
      仁大工業區申請補助款。
    5.可向大陸方面發展，並與功群扯鈴合作,若有教練前往教學，可規範用
      功群扯鈴，希望進度能再加快一些，早日達成進入國際運動目標。
三、主管機關致詞:(無)
四、顧問暨來賓致詞:
    1.黃昭順立委特助：好朋友們大家好，又再次見面了，一直以來本就不是
     以當貴賓方式而是希望能幫上忙，有需要要跟我們說！呂理事長為人務
     實，也語重心長的說明團結與堅持的重要，用對的方式讓本會能朝目標
     一步步前進！新的一年祝福大家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2.周議員鍾 ：我剛從木柵國小回來，在此向大家請安問好！協會呂理事長
    責任重大，大家都要團結，社團才會永續成長。見到協會每次與會人員如
    此熱烈，相信會更加進步！祝會議圓滿順利！也希望年底的選舉，大家多
    支持，謝謝大家！ 
   3.黃常務監事明星：協會邁入第七年，過程裡看到歷屆理事長的穩紮穩打，
    日益茁壯，勉勵大家眼光放遠，推向國際化運動。
五、頒獎：第三屆理事長周玉霜、常務監事王鴻鳴
六、報告事項：
  （一)業務報告：
     1.本會第四屆第一次會會員大會，提案(四)通過個人會員入會修正案之
       第 6條會員資格案，經報社會局，未准備查。來函指示若擬會員擴大為
       本市以外者，建議另增列贊助會員，並請在下次會員大會檢討修正。
     2.本會自民國97年開始至 102年已辦理六屆高雄「城市盃」扯鈴表演競
       賽，一直沿用「表演競賽」。建議將「表演」取消，改成競賽、比賽或



       大賽等。因為有的縣市免試入學高中高職樂學計畫如有「表演」二字就
       不採計比賽成績，另外本活動內容也是以競賽為主。
     3.預定6月28日(星期六)辦理2014高雄「城市盃」扯鈴運動大賽。在 3
       月中旬召開競賽委員籌備會，5月初接受報名。經費預算 28萬元。
  （二)財務報告：本會現有結餘款(   111,555 元 )

七、討論提案： 
案由（一）：本會專務委員會組織簡則增加級段檢定委員會案，請  討論。
說明：本會扯鈴級段檢定制度研發小組自 100年 3月至 102年 8月，已完
      成階段任務，未來檢定之工作須由一專務委員會來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聘請黃昭順立法委員擔任第四屆名譽理事長，許崑源議長、

莊啟旺議員、黃石龍議員、周鍾 議員、莊吉雄先生擔任第四屆顧問
案，請  討論。    

    說明：(如附件一)(略)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聘請陳常務理事英明等人擔任本會培訓委員會、選務委員會、
資格審核委員會、競賽委員會、財務委員會、會務發展委員會、級段檢
定委員會人員案，請  討論。    

    說明：(如附件二)(略)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通過新進會員楊逸弘、楊博全、陳振賢等 3人之會員資格案，
      請  討論。（如附件三)(略)

    說明：本案經資格審核委員會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高雄「城市盃」扯鈴運動大賽正名案，請  討論。
說明：1.如業務報告(2)
      2.陳志文理事建議:
       (1)城市盃表演競賽正名之後，協會可發文至體育署核備，列入十
          二年國教加分行列.提高國人參與意願。
       (2)為走向國際，建議比賽能拆成國內及國際二項比賽同時進行，
          如：增加巿長盃或議長盃，並邀請参加城市代表參加國際扯鈴
          籌備會議，競賽後將比賽成果公佈於本會網站。          
 決議：在召開第四屆第一次競賽委員會再確定之。
案由（六）：2014高雄「城市盃」扯鈴運動大賽辦理案，請  討論。

    說明： (1)日期：6月28日(六) 上午9時至下午9時
             (2)地點：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 512
                    號)
           (3)競賽辦法：由競賽委員會負責辦理



           (4)經費來源：報名費、補助款、捐款、自籌款
    決議：照案通過

六、頒發聘書：
    1.名譽理事長、顧問聘書。
    2.理監事暨後補理監事、會務人員聘書。
    3.委員會委員聘書。

七、臨時動議：
    建議:
  (一)鄭教練冠銘：
    1.級段檢定委員會與其他有關之委員會能參與討論和推動級段檢定相關事
      宜。
  (二)陳理事志文：
    1.資料用 PDF檔加浮水印，不要用 WORD檔，才不致被修改盜用，並在網站
      上多連結幾個相關網站。
    2.成立專門資料整理和建檔的委員會來處理協會資料保存。
    3.以高雄市扯鈴協會名義推薦楊政宗及蔡景昌參加薪傳獎甄選。
八、散會：(11：50)


